
 

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國際事務委員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03年 05月 07日(星期三) 中午 12：10 

會議地點：行政大樓三樓 303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吳校長茂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席人員：楊副校長維邦(請假)      鄭副校長嘉良       褚國際長志鵬    

          白教務長亦方           王研發長立中       李學務長大興(請假) 

          林委員穎芬             紀委員新洲         李委員維倫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潘委員小雪             謝委員卓君         孫委員義方 

          宋委員秉鈞             謝委員若蘭 

列席人員：黃主任郁文             黃組長翊晴         馬組長遠榮      

紀    錄：劉力綺助理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(無) 

貳、 國際處業務報告如附件一 

參、 提案討論 

【第一案】提案單位：國際處 

案  由：103 年海外實習/移地教學補助申請案計 7 件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一、103 年本案預算總額為 60 萬元整。 

 二、補助目的：鼓勵本校師生赴海外實習與移地教學，培養具有國際 

  視野及實務經驗之未來專業人才，以期能學習尊重多元文化背景與生活 

  方式。 

 三、補助對象：計畫執行內容由計畫主持人規劃，將校內專業課程與 

  海外專業實習加以結合，提出海外專業實習及移地教學計畫，。 

 四、申請期間： 103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25 日受理申請 

 五、申請資料： 

  1. 國科會生活費標準（列印並標明前往地點之生活費標準） 

  2. 前往機構邀請函 

  3. 計畫書 

   (1)計畫目的、執行方式、預期成效 



   (2)計畫主持人擔任之角色及工作內容 

   (3)選送生遴選 

    a.遴選基準及作業方式 

    b.團員資料表(含系所、系級、姓名、學號、工作內容) 

   (4)海外機構 

    a.機構介紹 

    b.機構提供實習學生之待遇 

    c.機構提供之協助及相關輔導 

   (5)成效評估 

決  議： 

 一、經委員會決議各案補助權重，依有效人數、天數進行考量後，各案補助結果 

  如下： 

  1.自資系《熱帶生態學--馬來西亞雨林野外實習》補助 28萬元整。 

  2.自資系《2014年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師生三峽庫區地質 

  調查移地教學計劃》補助 8萬元整。 

  3.藝創系《亞洲當代陶藝的源起與流變 The Beginning and transition of  

  Contemporary Ceramic Art in Asia》請院另以簽案方式申請補助。 

  4.藝創系《2014國際民間藝術市集展會 International Folk Art Market》 

  請院另以簽案方式申請補助。    

  5.國企系《進階跨國購併課程-中國高度成長私募股權之多次購併與經營思

  維》補助 7萬元整。 

  6.臺灣系《日本熊本縣立大學移地教學計劃》補助 17萬元整。  

  7.族文系《2014關島大學暨在地機構之原住民族文化交流參訪活動》撤案。 

 二、獲補助單位務必依計畫內容執行，並達預定成效 

 三、因補助金額由人數及天數考量而定，若計畫進行變更務必事先以便簽方式， 

  會送國際處辦理。 

 

【第二案】提案單位：國際處 

案  由：103 年第2 次推動國際學術合作交流補助申請案計6件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一、補助目的：推動國際合作 

 二、補助對象：本校各院系所學術單位，以三人以上組成之團隊提出申請。 

 三、申請期間：本年度為第二次受理申請，出國期間為 103 年 7~12月份計畫 

決  議： 

 一、經委員會決議各案補助權重，依有效人數、天數進行考量後，各案補助結果 

  如下： 



  1.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《兩岸雙華教育論壇-東華大學與北京清華大學教

  育研究學術交流》補助 2萬元整。 

  2.花師教育學院《2014『花師教育學院深耕專業、航向未來-國際合作共構計

  畫』》補助 14萬元整。 

  3.管理學院《洽談雙聯學位簽署後續事宜及學術交流》補助 14萬元整。 

  4.族群關係與文化系《東華原民院與澳洲 Macquarie University原住民研究

  交流合作計畫》補助 5萬元整。 

  5.環境學院《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與日本北海道大學地球環境科學研究院及工

  學研究院學術交流計畫》補助 3萬元整。 

  6.音樂系《104級音樂系學生赴日學術交流暨音樂會》未達補助標準。 

 二、獲補助單位務必依計畫內容執行，並達預定成效。 

 三、因補助金額由人數及天數考量而定，若計畫進行變更務必事先以便簽方式， 

  會送國際處辦理。 

 

【第三案】提案單位：運籌管理研究所 

案  由：運籌管理研究所增設國際碩士班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一、為利招收國際學生，在不增加師資員額前提下，與現有約半科目以英語授課

 結合，提此增設案。 

 二、本增設案經系務會議、及系課委會通過，預定於 5 月 13 日提該院院務會議。 

 三、本增設案屬校內教學分組，毋須報部程序，為利境外招生時程，先行提送國

 際事務委員會討論審議。 

 四、本案若經院務會議及本委員會討論通過，建議於 103-2 起列入全英外籍生招

 生系所。 

決  議：通過。 

肆、 臨時動議：(無) 

伍、 散會：14：20 



【附件一】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
